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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No.733 Dongfengdong Road      电话 Tel: (020)87138888
Guangzhou, China              传真 Fax: (020)87765071
┅┅┅┅┅┅┅┅┅┅┅┅┅┅┅┅┅┅┅┅┅┅┅┅┅┅┅┅┅┅┅┅┅┅
2012年第5号招标公告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办公大楼照明用电节电方案招标
各相关照明生产商、销售商：
本集团现需对办公大楼照明用电节电方案进行招标征集。本次招标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欢迎有兴趣的生产商、销售商参与投标。
第一部分    通用内容
一、投标人须知
（一）投标人应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切必要条件。
（二）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过程中的一切的有关费用，不论投标结果如何。

（三）投标人提交的标书内容及有关文件，中标与否，一概不退还。

二、所有投标人送交的投标文件都应按照如下顺序和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一）资料顺序：
1、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投标人为代理商的，应提交代理授权资格证明文件。
3、公司介绍材料。

4、投标人出具的法定代表人投标委托书。

5、实施照明用电节电方案的工期。

6、实施照明用电节电方案工程的具体结算方式。

7、按本公告第二部分的方案和报价要求顺序，提供投标照明用电节电方案的响应和说明。
8、照明用电节电方案工程的质保期。

9、服务承诺。
10、投标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内容。
（二）投标文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投标文件及招、投标双方之间的一切函电应使用中文书面形式。
2、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方要求的计量单位报价，报价货币种类为人民币。
3、投标人应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人提供证明其具备履约能力的必要证明文件，投标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应使招标方满意。
4、投标文件一式两套，用文件袋密封并加盖公章。请在密封后的文件袋上填写如下内容：

	投标人详细名称
	

	投标文件内容
	

	投标联系人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联系地址
	
	邮    编
	

	E-mail
	


投标文件及相关函电必须符合上述要求，否则将会直接导致废标。
三、其他商务要求

（一）招标方与中标方约定的照明用电节电方案中涉及价格的条款，在方案执行期内不得变更。

（二）中标方承诺的照明用电节电方案节电效果指标，若方案实施后节电效果指标不达标，则实施更换全部光源，由招标方直接支付材料及工程费用方式须赔偿招标方照明用电节电方案涉及总金额的10%违约金；实施更换全部光源，双方按节电直接效益分期分享方式须赔偿招标方应分享节能直接效益部分的差额。
第二部分    方案及报价要求
1、 节电方案要求
（一）本集团拟在办公大楼原有照明线路的基础上，实施相应的节电措施。原则上不接受须对原有照明线路进行大改动的照明用电节电方案。
（二）照明用电节电方案的节电率必须达到50%以上。

（三）办公大楼原照明采用的普通光源全部更换为LED节能光源。
（四）节电方案拟采用LED节能光源的产品简介

1、产品品牌、型号、功率、性能、特点。

2、产品各项参数指标（请按行业规范的参数列表提交）。

3、产品维护方案。

4、产品有效节电率的技术指标说明等。

2、 节电方案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一）更换全部光源，双方按节电直接效益分期分享

投标人负责招标方办公大楼照明用电节电工程改造，工程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其后与招标方分享节电直接效益。

1、投标方需承担一次性全部更换的节能光源及人工成本费用，并免费提供节能效益分享期有效时间内的节能光源维修和更换服务。
2、节能效益分享期。
3、节能效益分享计提比例。
4、节能效益计算方法。
（二）更换全部光源，由招标方直接支付材料及工程费用
投标人负责招标方节电改造工程，材料及工程费用由招标方承担。

投标方提供有效时间内的节能光源维修和材料的优惠价格。

投标方根据所提交的节电方案项目内容，报价方式按材料及工程费分别报价，格式如下：
1、主材报价

	序号
	主材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计算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2
	
	
	
	
	
	
	
	


2、工程量报价

	序号
	工程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2
	
	
	
	
	
	

	
	合计
	
	
	
	
	



注：报价请套用2012年最相近时期的广州市有关工程造价文件计算，编制工程量清单完全综合单价预算书提交。提交的预算书项目内容、工程量应全面准确，不允许故意漏项目或工程量偏少，否则，工程结算时，故意漏项目或工程量偏少的项目，不允许按实结算。
三、现场踏勘及业务咨询
（一）招标方安排现场踏勘的时间为2012年4月17日前，请有兴趣参加的投标公司于4月16日17时前与招标方联系，以便安排。联系人：朱经理、杨经理，办公电话：020-87133129、87133633，手机：13318771238、13662344988。

（二）有兴趣参与投标的单位，可于现场踏勘时进行相关业务咨询。
第三部分    其它说明

1、 招标方在收到投标人的投标书后，保证不将投标内容向无关第三方泄露。
二、本公告的解释和修改：
（一）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招标方。招标方对招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二）投标单位对招标公告若有疑问或不清的问题需澄清解释时，应在招标文件发布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方提出。招标方对此给予书面答复，同时将书面答复通知其他投标人。
（三）招标方在距投标截止日期3日前，有权修改招标文件。修改后的文件将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并作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发生上述情况或有其他非正常事件发生时，招标方将酌情延长招标截止日期。
三、投标截止期限：
投标人应于2012年4月27日上午11：00之前将投标方案送至本集团行政部，任何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方案视为无效。
投标截止日期前，投标人有权修改或撤消其投标文件，并以《修改/撤消通知书》的方式通知招标方。截止日期后，任何投标人不得修改其投标文件。
四、评标：
本集团招标委员会负责对所有投标文件进行审查，有权决定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方案为无效方案。招标委员会有权要求投标方对投标文件作出必要的解释说明，但投标方不得对投标方案作实质性修改。投标方的任何解释说明均应以书面形式送交本集团招标委员会，作为投标方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如有必要时，集团招标委员会将对入选的投标人进行公开竞标。
招标结果将在评标结束后以书面方式答复投标人，通知中标、落标情况。招标方不对落标的投标人作任何解释。中标人应按中标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签订合同。
最低投标报价不能成为中标的保证。
五、评标的基本原则：
（一）参选方案符合本公告的各项要求。
（二）投标方案报价对招标方最有利。
（三）交货期限和付款方案对招标方最有利。
（四）能够提供最佳的综合性服务。
（五）投标人具备良好的合同履行能力记录。
六、评议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号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七、公告发放和联系部门：
招标公告发放、投标文件收取，均由本集团行政部负责。如对本次招标有任何询问，请按以下信件、电话、传真或电邮方式联系：

联 系 人：陈燕霞、郭雅惠
电    话：020-87138262、87138260
传    真：020-87765071

电    邮：yczjbcyx@ycwb.com

地    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号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印刷大楼五楼行政部
邮    编：510085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招标委员会
201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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